
办理成效———

10万余件劳动争议案件在基层化解

提案回顾———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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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提案》 入选市政协最具影响力提案

起因：

66年年中中
1100万万余余劳劳动动争争议议案案
““未未出出门门””就就化化解解

�昨天， 北京市政协十大最具影响力提案出炉， 由政协工会界委员在政协十一界三次全
会提交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提案》 以票数第二的成绩入围十大最具影
响力提案。 6年来， 提案的落实呈现效果显著， 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已经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 10万余件劳动争议案件 “没出门” 在基层就成功化解，
挽回经济损失9.6亿。

王玉英表示， 目前， 北京市
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已经形成
了比较完整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制
度。 但这项工作仍需要进一步完
善 ， 才能激发出更大的效能 。
“联动机制建设重在形成联合起
来的力量， 所以， 一定要在形成
合力上下功夫。”

王玉英介绍， 工会作为牵头
部门， 主要职责是做好沟通和服
务工作， 保障信息的畅通； 人力
社保、 司法、 信访、 法院和企联
要将引导调解、 委托调解、 现场

共同调解和转送调解形成制度确
定下来； 综治部门要发挥综合协
调和指导功能， 将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考评体系； 同时加强与公安局企
业维稳指挥部的信息沟通。 通过
有效的衔接互动， 形成调解工作
的合力。

参与联动机制建设的各律师
事务所要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
充分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 用集
体智慧解决调解中遇到的难题，
不断提升调解的能力和技巧。 同

时， 要进一步加强律师法律服务
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基层调解组织的力量更不
能小窥， 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并充
分发挥其作用 。” 王玉英提到 ，
劳动争议的发源地在企业， 大量
的非公企业集中在街道乡镇。 要
借做实做强工会服务站和职工之
家的机会， 同步推进街道乡镇和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规范化
建设。 在统一标识、 规范流程的
基础上， 重点解决调解组织软硬
件建设和作用发挥问题。

在劳动仲裁部门办案人员工
作量不堪重负、 且人力不足的问
题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
下， 委员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整
合社会资源， 创新劳动争议调解
机制， 积极支持和介入劳动争议
的调解， 促进首都劳动关系的和
谐和社会稳定。

委员们还提出来了具体建

议， 建议劳动部门可以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 加大兼职仲裁员队
伍建设和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力
度。 而针对中小企业劳动争议案
件持续上升， 委员们还提出， 建
议劳动部门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
是企业法人进行劳动法律法规的
培训， 并纳入企业劳动年检的考
核内容。

劳动争议案件井喷仲裁部门工作量不堪重负
2010年1月， 政协十一届三

次全会上， 政协工会界别向大会
提交了一份提案———《关于进一
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提
案》。 市总工会副主席王玉英作
为市政协工会界别小组召集人告
诉记者： “没想到当年这份提案
这次会评上最具影响力提案， 这
充分说明广大职工对劳动争议调
解机制的关注和支持。”

王玉英回忆， 2008年， 劳动
合同法实施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结构
的加快转型和调整， 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 我
市劳动争议案件呈现井喷式增
长， 仅2009年劳动争议案件已达
7.35万件， 相当于2007年前10年
案件总量， 我市劳动争议案件数
量及增幅度均居全国前列。

“劳资矛盾已成为当前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六大社会矛盾之
一， 劳动争议不仅数量多， 而且

社会影响大， 个案劳资冲突极易
演化成为社会公共事件， 引起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 王玉英介绍，
当时， 工会界别的政协委员利用
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入调研，
调研报告如实反映了当时我市劳
动关系领域的实际状况， 引起了
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根据当时统计的数据， 2009
年11个月的时间， 我市劳动争议
案件就已经突破7万件。 仅朝阳
区劳动仲裁开庭时间就已经排到
第二年的5月以后 。 在案件处理
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集体争议
显著高发 ， 争议焦点主要以涉
及劳动者直接经济利益的劳动报
酬和经济补偿、赔偿等争议为主，
两 类 案 件 占 到 案 件 总 量 的 近
90%。 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劳动者
权益被侵害造成劳动争议， 进而
引发群体事件数量急速上升，激
烈程度和社会影响也在加剧和扩
大。

分析： 缺沟通、 缺疏导现行法律无法合理运用

政协委员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分
析。 由于调解机制的不健全， 职工
意愿表达不畅通， 一些企业存在
“非正常强势” 的心态和行为， 在一
定程度上激化了劳资纠纷， 当争议
旷日持久而不能解决时， 劳动者
的权益受损加重， 不满情绪就会
积累， 就难免发生群体事件。

企业对劳动者的侵权成本太
低。 据仲裁部门统计， 非公企业
发生劳动争议案件占争议案件的
八成。 在某些企业经营者看来，
劳动者受雇于我， 就 “有求于”
我。 即使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他们也能够忍受； 即使闹事， 对

簿公堂， 也不会付出比争议前更
大的代价， 打个折扣也有可能。
所以能拖就拖， 能不理就不理，
直至矛盾积累爆发。

“从当年仲裁案件的处理结
果来看，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单方
完全胜诉率不足20%， 双方各有
胜负的案件比重显著居高。” 王
玉英表示， 由此让我们认识到，
劳动关系双方缺少沟通、 疏导机
制， 对现行法律缺乏正确、 理性
的理解及运用。 同时也表明了劳
动者还需进一步树立理性维权的
意识， 依法主张权利， 减少诉求
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建议：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加强兼职仲裁员队伍建设

“这份政协提案的操作性非
常强， 不仅对我市调解仲裁系统
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还提出了加
强我市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具体
建议， 有效促进和推动了我市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开展 。”
王玉英介绍， 从2009年开始， 针
对我市劳资纠纷实际状况， 相继
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劳
动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通知 》、
《关于加强和规范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协议仲裁审查确认工作的通
知》 等11个规范性文件。

2009年6月,经市总工会大力
推动， 北京市召开建立劳动争议
调解联动机制动员大会， 由市总
工会牵头， 人力社保局和司法局
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调解 “三方
联动” 机制正式建立。 2010年至
2011年， 市信访办、 市高级人民
法院和市企联相继加入联动机
制， 形成了劳动争议调解 “六方
联动 ” 机制 。 2012年首都综治
办、 市公安局企业维稳指挥部的
参加， 至此六方联动发展为 “六
方多家联动”。

大兴区最开始作为劳动争议
调解机制试点区县， 如今已全面
形成的劳动争议 “大调解” 工作
格局， 网格化调解体系初步形成
区域全覆盖 。 就在今年的6月5
日， 新媒体基地工会配合区总工
会干了一场 “漂亮” 的集体劳动
争议案件调解， 让集体争议案件
没出乡镇就地就解决了。

当天上午9点30分 ， 大兴区
总工会接到新媒体总工会电话，
辖区内的一家外资企业百余名员
工正在与企业方发生劳动争议。
随后， 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和律师
调解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经调查， 这家公司是新媒体
产业基地内的一家外资企业， 现
有职工107人。 6月2日上午10点，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向所有员工宣
布停产， 告知员工该企业将关闭
在北京的工厂， 进行清产结算，
并于当日下午下发了离职协议，
要求员工在6月5日前签署完毕。

职工认为离职协议不公平 ，
于6月5日将此事反映到大兴区新
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 经工作人
员及调解员与职工和企业负责人
进行沟通协调， 当天就达成了协
议 ， 要求用人单位提高补偿标
准。 6月9日， 用人单位按工会和
职工要求修订了补偿方案， 6月
11日， 双方达成补偿协议， 所有
补偿款项以转账方式打入员工工
资卡， 后续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则
由用人单位进行补缴。

王玉英告诉记者， 这种 “小
事不出企业， 大事不出乡镇， 矛
盾就地化解” 的解决矛盾方式越
来越受到劳动争议当事者的欢迎
和信赖 。 通过近几年的不断深
化， 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
制取得的成效已经不仅仅停留在
解决一个个纠纷的层面上， 而是
积极探索调解成果的深化运用，

开始通过分析研判， 对劳动争议
状况及规律进行总体把握。

在 “六方联动” 机制中， 工
会作为牵头单位， 负责加强社会
化维权机制建设， 推动区域和企
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规范化，
选聘律师团队充实调解员队伍；
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推进人民调解
组织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劳
动仲裁机构、 信访部门和法院在
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 一方面宣
传、 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一
方面对进入受理或处理程序的案
件及职工来访件先行调解。 企联
负责指导企业规范用工管理， 推
动企业调解组织建设。

截至目前， 北京市和16个区
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全部建立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全市建会企
业中， 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
达8404家， 商会 （协会） 中建立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达65家， 城
区事业单位建立人事争议调解组
织的达100多家， 六方多家联动
调解机制建立区县调解中心18
家， 乡镇街道建立调解组织525
个。 各类调解组织在劳动人事争
议的预防化解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年平均调解劳动争议近3万
件 ，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 据统
计， 2009年至今， 北京市各级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共受理劳动争议
案件16万件， 其中有10万余件劳
动争议案件在基层调解成功， 涉
及金额9.6亿元。

未来计划———

进一步完善各方职责 激发联动机制整体效能


